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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验动物福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实验

动物福利法规体系，而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实验动物福利立法，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不断出现的

与实验动物福利有关的经贸技术壁垒以及十二五发展的需要使得实验动物福利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战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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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aspects of society has been paid to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lready set up a perfect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leagal system，

but we do not still have special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legislation． Comparing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there is a big

gap，thu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technical barriers about laboratory animal welare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12 th five-years make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 becoming the urgent probl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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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初，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尊
重生命并逐步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动物的利益和

情感［1］，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动物权利的思考并逐步

提出了“动物福利”这一概念。动物福利是经济、社
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动物是动物类群中一个



独特的组成部分，它们用生命和健康为人类承担科

研使命，承受的痛苦甚至超过了农用动物。因此，

实验动物福利理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

实验动物福利是人类伦理道德的要求; 另一方面，

实验动物福利事关实验动物的五大自由，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和科学性; 此外，

实验动物福利还涉及动物及动物源性药品和生物

制品的质量安全、国际贸易、学术交流等众多领
域［2］。从 1822 年第一部动物福利法诞生，先后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符合其实际发展状况的
动物福利法规，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实验动物福利

立法。维护实验动物福利已成为国际社会文明发
展的趋势。我国在实验动物福利立法及规范管理
方面起步较晚，相关的科技投入与欧美发达国家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3 － 4］。中国作为新兴的实验动物生
产和使用大国，在新形势下，特别是在十二五这一

重要发展期间，如何应对动物福利发展的国际浪

潮，科学地规划和制定好我国的实验动物替代法战

略已经摆在实验动物学界和主管部门的面前。

1 国外动物伦理福利法规体系的发展进程

第一部反对人类任意虐待动物的法令是由查

理·马丁提出的《禁止虐待动物法令》，该法令于
1822 年在英国国会获得通过。虽然之前也有人提
出过类似法案，但都因超出了当时人们的理解和可

接受程度，而没能通过。《禁止虐待动物法令》是人
与动物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人们开始考虑动物

权利的有关事宜，随后，众多欧洲国家也相继出台

了反虐待动物法案，动物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在不断

延伸，法规及管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1976 年休斯首次提出“动物福利”( animal

welfare) 的概念，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
同，但基本出发点都是让动物在康乐( well-being) 的
状态下生存或在无痛苦的状态下死亡。目前，国际
上较普遍认可的“动物五项基本福利性自由”为: 免
受饥饿的自由; 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生活
舒适的自由; 免受恐惧和不安的自由; 表达所有自

然行为的自由。［3，4］欧盟、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而且

执法严格。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动物福利法的
国家，并 最 早 提 出 了 以 减 少 ( reduction ) 、替 代
( replacement) 和优化( refinement ) 原则为主要内容
的“3R”原则。目前，“3R”原则已被国际公认为实

验动物福利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在现有经济、技
术条件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保障实验动物福利。

英国是颁布动物福利法规最多的国家，仅在 20

世纪，英国制定或修改的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

法规、条款等就有 100 多项。1986 年颁布的《动物
( 科学方案) 法令》是英国首部用以规范动物实验的
法律。该法律对动物实验的施行条件、实验动物可
进一步使用的情况以及实验后动物的处理都做了

明确规定，并对违反法令的人给予严厉的处罚，情

节严重者最高可获 3 年监禁的刑事处罚。该法令规
定动物实验准予施行的条件为: “实验基地必须申
请并取得执照，设计的实验方案应获得批准，进行

实验的个人必须拥有个人执照，实验应属于方案规

定部分。”只有在“经批准而且该动物已被完全麻醉
或适合于一系列实验时，才能对动物施行进一步的

实验。对动物进行人道处死，只有经过特殊训练
( 持有执照的人) 使用标准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处死

应该处死的动物。”［3］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英国对动
物福利的重视程度和维护实验动物福利的决心。

美国也是一个实验动物福利立法比较完善的

国家。虽然美国只有《实验动物福利法》唯一一部
针对实验动物使用的规定，但其内容涉及广泛。对
实验室动物的饲养、管理、运输、接触操作、饲料饮
水、饲养条件和空间、饲养人员的条件与职责、专职
兽医的任务、合格证、申请手续、年检制度等均有详
细的规定。美国不仅制定详尽的法律条款维护实
验动物福利，还在努力实现“3R”原则中的“替代”。

替代( replacement) 的定义，根据美国“ICCVAM 授权
法案( 2000 ) ”是指一项新的修订的试验方法，该方
法能减少动物使用数量; 或能优化试验程序以减轻

或消除动物痛苦、不适或增加动物福利; 或者能用
非动物系统或者系统发生学上比较低等的动物种

类代替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如用无脊椎动物代替哺

乳动物。实验动物替代选择的方法和途径主要包
括: 1．体外培养物代替实验动物; 2．低等动物代替高
等动物; 3．人群研究资料; 4．数学和计算机模型的应
用; 5．物理和化学技术的应用。［9］众所周知，生物医
药等相关领域的产品研制和安全性测试不可避免

地涉及大量的动物实验。为了尽可能少地让实验
动物受到伤害，美国于 1981 年建立了“动物测试用
替代物中心”( center for alternatives to animal testing，
CAAT) ，用以开发整体动物的替代物以解决产品研
制和安全性测试过程中的实验动物福利问题。3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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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众多国家纷纷制定有关实验动物福利的法律，国

际组织在维护实验动物福利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大

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实验动物科学
理事会( ICLA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 、欧
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均通过各自的方式对动物福

利的某些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主要涉及动物福利、

动物健康和动物保护等方面。此外，国际上一些极
端的动物保护主义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和活

跃，对动物实验构成越来越大的冲击。面对国际社
会动物福利的发展浪潮，如何科学有效地规划和制

定我国的实验动物福利战略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大课题。

2 我国实验动物福利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也是开始动物科

学实验最早的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前，我国现代
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水平很低，没有法规和技术标

准，实验动物的使用和管理极不规范，特别是从业

人员队伍整体素质较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
国的实验动物行业也逐渐在向发达国家靠拢，从业

人员增加，实验动物质量呈快速上升趋势。虽然我
国目前仍未有实验动物福利方面的专门法律，但是

有关内容分散在相关条例、办法、细则和规定之中，

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保护的法规体系

的雏形。
1988 年，国家主管部门科委颁布了《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 1997 年，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
《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 2002 年，科技部、卫生
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和总后勤卫生部联合颁布了《实验动物许可证
管理管理办法 ( 试行) 》。2006 年，科技部颁布了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2007 年，科技
部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
办法( 试行) 》等，均在不同程度和水平上对我国实
验动物福利伦理的法制化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

和促进作用。［5］其中，《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
意见》是以实验动物福利为核心内容，提出了我国
实验动物福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模式。意见指出:
“善待实验动物是指在饲养管理和使用实验动物过
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实验动物免遭不必要的

伤害、饥渴、不适、惊恐、折磨、疾病和疼痛，保证动
物能够实现自然行为，受到良好的管理与照料，为

其提供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充足的、保证健

康的食物、饮水，避免或减轻疼痛和痛苦等。”该意
见从实验动物的饲养、应用和运输等几个方面做了
很多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旨在保障实验动物福利。
2007 年，《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
办法( 试行) 》，把“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视为科
研不端行为。这些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对善待
实验动物、提高实验动物福利水平、推动实验动物
实验伦理审查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3 － 6］

在实验动物法制化建设方面，部分发达省份走

在了前面，成为我国有关实验动物福利保护法规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 1996 年发布，2004 年
修订) 、湖北省( 2005 年) 、云南省( 2007 年) 和黑龙
江省( 2008 年) 先后通过人大立法发布了实验动物
管理条例。《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是我国第
一部关于实验动物福利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
确规定:“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
护动物福利，保障生物安全，防止环境污染”。“从
事实验动物的人员应遵循替代、减少和优化的原则
进行实验设计，使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实验动物”。
《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首次在国内将实验动
物科普与福利设为独立的一章，所有这些都充分说

明我国对实验动物福利工作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

提高，动物福利的思想意识正在逐渐被国人所

接受。［7］

3 国家十二五生命科技发展需要分析和对策建议

3. 1 发展需求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国生命科技发展将继续保持强

劲的发展态势。为此，2011 年 2 月国家实验动物
“十二五”规划研讨会提出，国家要在动物福利、检
测体系建立以及模式动物研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重视实验动物福利在我国的发展是我国自身
发展( 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 的需要，它关系到动物

实验的规范化、生命科学领域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和
学术交流，同时也为以生命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各项

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提高我国实验动物福利水平与加快动物实验

质量提升，促进生命科技又好又快的发展是辩证统

一的，可以统筹进行解决: 1 ) 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保
护是我国杜绝虐待实验动物等不端科研行为、规范
动物实验操作的需要。规范化的动物实验，才能使
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得以保证。2 ) 加强实
验动物福利保护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需求。欧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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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与化妆品有关法律的协调的理事会指令》
( 76 /768 /EEC 指令) 第七次修正案 ( 2003 /15 /EC )
中规定自“2009 年 3 月 11 日起，禁止使用动物进行
化妆品急性毒性、眼刺激和过敏试验，对于慢性毒
性、生殖毒性和毒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期限延长至
2013 年 3 月 11 日”。［3］欧盟是我国化妆品出口的主
要市场，这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尽快建立与国际先进的动物实验替代方法接

轨的检验技术标准，减少不必要的动物实验，打破

国际贸易中的动物福利技术壁垒，对我国有关生命

科学领域的国际贸易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事情。3 )
发展实验动物福利是克服生命科学发展中技术壁

垒的需要。近几年，出具“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委员
会”的证明，已经成为向国际期刊投稿的前提。这
一现象提示我们，动物福利作为动物实验中最基本

的科研条件必须得以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

学的研究结果。
3. 2 对策建议
总体发展战略建议: 我国应通过实施多层次、

多渠道、多手段的统筹发展战略，提升法制化标准
化综合管理水平; 提高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水

平，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展现古老东

方大国在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领域的良好形象。
面对国内外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发展趋势和

挑战，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至少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进行调整和加大投入:

1 ) 积极推进我国实验动物福利和替代法发展
战略的调整，加快推进国家立法的进程，应积极呼

吁国家有关动物福利和保护法规的出台，尽快修订

1988 年颁布的旧版《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同时加大
地方法规的立法力度。

2 ) 实验动物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的规章和相
关技术标准;

3 ) 实验动物学界应加强对相关技术规范、指南
的研究，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

4 ) 提高实验动物设施环境条件中有关动物福
利要求，提高实验动物成本，从经济上进行引导实

验动物的使用和替代法的实施;

5 ) 加强国际协作与交流，引入国际实验动物福
利伦理的先进理念、做法和技术，从理念和技术层

面与世界接轨;

6 ) 政府应加大实验动物福利和替代领域的科
技投入，深入研究实验动物福利伦理技术和理论，

为实验动物福利和替代的实施和发展提供技术和

政策上的支持;

7 ) 加强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和替代技术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和表彰本领
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8 ) 严格执法，加大行政执法检查力度和处罚力
度。成立和健全国家、地方和实验动物单位机构的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加强技术指

导和监督检查;

实验动物福利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事物，很多人

还不能完全接受，但是它直接影响着实验动物行业

的健康发展和生命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结果的科学

性及国际交流，甚至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必须加快立法研究和法制标准建设的步
伐，推动实验动物福利在我国的健康发展，从而为

生命科学及其相关领域在十二五期间的健康快速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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